
2008年5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开始施行

2016年1月
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2016 年 2
月，中办国办印发该意见，部署全面推进
各级行政机关政务公开工作

2016年7月
国办印发《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

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对各地
区各部门政务舆情回应工作作出部署

2016年11月
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要求进一步推进
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

2019年4月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公布

首次明确信息

公开义务主体亮点亮点11

现行条例对“行政机关”这一主要的
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没有作相应定义
或描述。“以往的实践中，内设机构、不具
有外部行政职责的机关等是否应当作为
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存在认识分歧。”
条例起草部门相关负责人说。此外，作为
参照适用的“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
公共企事业单位”，究竟承担何种程度的
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如何对其进行监督和
约束，以往实践中也存在认识分歧和操作
难题。

新条例对此调整适用主体范围，进一
步明确作为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行
政机关”的含义，强调行政性、独立性和外
部性。同时将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企事
业单位的信息公开，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
监管事项，交由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主管
部门的文件进行调整，不再参照适用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这位负责人强调：“教育、医疗卫生等
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再参照适用新条例，不
意味着弱化它们的信息公开责任，而要通
过更加有力有效的制度安排，改变有名无
实的参照适用，以行政监管的方式强化信
息公开责任。”

扩大主动公开的

范围和深度亮点亮点22
新条例对主动公开制度作了

重要调整。一方面，将法定公开
内容明确为履职依据、机关简介、
规划信息、统计信息、行政许可、
处罚/强制、预算/决算、收费项目、
政府采购、重大项目、三类重大民
生信息、招考录用和其他法定信

息等 15 类，其中 10 项是所有行政
机关的共性内容，5项是作为一级
政府的共性内容。同时，充分考
虑立法的延续性和现实情况，现
行条例列举的其他各项主动公开
信息继续保留。

“通过这种调整，一方面，行

政机关共性的、最重要的核心信
息被进一步突出出来，主动公开
制度的价值得到更好体现；另一
方面，法定公开内容的进一步具
体化和共性化，相比较于现行条
例的原则性列举，更有利于将主
动公开要求真正落到实处，让主
动 公 开 制 度 的 实 效 得 到 更 好 保
障。”这位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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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更明确更具体
4月1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公布，将于5月15日起施行。
条例的修订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新条例中有哪些新举措？信息公开年报发布制度作了哪些改革？记者采访

了条例起草部门相关负责人，详解新条例的四大亮点。

条例起草部门相关负责人说，2008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现行条
例”）对推进我国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发挥了积极作用，实践中也遇到一些新问题，例如
有些制度规定得比较原则，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不
够具体，公开义务主体不够明确，对于哪些信息应
当公开、如何公开，存在不同理解和认识等。

此外，有的申请人基于种种原因向行政机关反
复、大量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明显超出了合理边
界。“有一个行政机关曾收到同一申请人提交的数
万份申请，个别申请人持续针对一个行政机关提起
几百起信息公开诉讼。对于这种明显不当的行为，
现行条例缺乏必要的程序限制。条例修订对此也
有所回应，正当需求要满足好，不正当行为也要限
制。”这位负责人说。

厘清豁免公开情形
加大监督约束力度

新条例在“以公开为常态、不
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下，确立了若
干豁免公开的情形，主要包括以
下 6类：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和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信息；公
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信息；
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
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信息；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
工 作 流 程 等 方 面 的 内 部 事 务 信
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
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
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
信息；行政执法案卷信息。

通过豁免条款，明确何种情
形下可拒绝申请人的要求，在保
障公众知情权与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修订过
程中，我们选取 25 个国务院部门
以 及 12 个 地 方 共 517 个 行 政 机
关，进行不予公开事项专题调研，
集中分析这些机关近 3 年所有拒
绝公开的处理决定，从中归纳总
结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
实际承受度，以此作为确定豁免
事项基本的实践基础。”条例起草
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豁免条款的明确，看似是对
行政机关的‘保护’，实质却加大
了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约束力度。
不予公开事项划定后，才有条件
真正落实‘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
为例外’。”这位负责人说。

除豁免条款之外，新条例赋
予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对

于责任人的法定处分建议权。“一
段时间以来，有些人存在‘不公开
出不了大事，公开错了就是大事’
的认识。”这位负责人强调，“此次
条例修改，要让政府信息公开成
为与保密等法定责任同样的硬约
束。”

此外，新条例将政府信息公
开处理方式法定化、规范化，明确
了予以公开、不予公开、部分公开
部分不予公开、无法提供、不予处
理等 5种法定处理决定类型，每种
类型又分为若干种具体情况。这
位负责人强调：“根据新条例，行
政机关不得再以‘非条例所指政
府信息公开范围’‘不属于条例调
整范围’等不规范、容易引发争议
的方式作答复。”

亮点亮点33

改革年报发布制度
公布时间提至每年1月31日

根据新条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
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
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的截止时间，从原
来的每年 3 月 31 日提前至 1 月 31 日。此
外还增加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社会公布本级政府上一年度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在实践中发现，现行的年度报告制度
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行政机关自行多
头发布年报，难免出现发布不守时、内容
不规范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分散发布的
要求但没有集中发布的要求，不利于从总
体上把握一个地方或者一个系统的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

新条例将分散发布与集中发布相结
合，行政机关除自行向社会发布外，还要
向本级政府提交年度报告，由各级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汇总后统一对社会
发布。同时，授权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主管部门发布年度报告格式模板，进一步
规范年度报告。

新条例还增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
管部门的法定职责，如监督主动公开制度
的落实等。这位负责人说，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主管部门未履行好法定职责的，要追
究法律责任，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干与不
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此外，新条例取消现行条例中依申请
公开需“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
需要”的“三需要”限制条件。取消关于依
申请公开收费的规定，明确行政机关依申
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同时完善
了依申请公开的程序规定。新条例还强
化便民服务举措，要求各级政府提升政府
信息公开在线服务水平，在政务服务场所
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等。 （吴珊）

亮点亮点44

本版稿件据《人民日报》


